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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仍須檢討改進，逕以法律為必要之規範。至主管機關徵收費用之

後，自應妥為管理運用，俾符合立法所欲實現之環境保護政策目標，不

得悖離徵收特別公課之目的，乃屬當然。

空氣污染防制法所防制者為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各類污染源，包括

裝置於公私場所之固定污染源及機動車輛排放污染物所形成之移動污

染源，此觀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七條等相關條文甚明。該

法第十條並未將空氣污染之移動污染排除在外，則徵收污染防制費應

包括汽車機車等移動污染源在內，應無疑義。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第四條規定，按移動污染源之排放量所使用油（燃）料之數量徵收費

用，因污染排放量與油（燃）料用量密切相關，尚屬合理，且基於執行

法律應兼顧技術及成本之考量。與上開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授權意旨並

無牴觸。惟有關機關仍應儘速建立移動污染源定期檢驗系統及更具經

濟誘因之收費方式，又主管機關自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即就油（燃）料

徵收，而未及固定污染源所排放之其他污染物，有違背此項公課應按污

染源公平負擔之原則，並在公眾認知上易造成假行為制約之名，為財政

收入徵收公課之誤解，有關機關應迅即採取適當措施以謀改進，特此

指明。

釋字第四二七號解釋（86.5.9.）

【解釋文】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

本年度計算，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九條前段定有明文。

同法第三十九條但書旨在建立誠實申報納稅制度，其扣除虧損只適用於

可扣抵期間內未發生公司合併之情形，若公司合併者，則應以合併基準

時為準，更始計算合併後公司之盈虧，不得追溯扣抵合併前各該公司

之虧損。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三五九九五號函

與上開法條規定意旨相符，與憲法並無牴觸。至公司合併應否給予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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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則屬立法問題。

【解釋理由書】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

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

本年度計算，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九條前段定有明文。

惟為鼓勵誠實申報納稅，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但書乃規定：「公司組織

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

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

徵機關核定之前五年（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前為前三年）內各期

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其本旨係認公司組織之營

利事業，其前五年內各期虧損之扣除，須該公司本年度內有盈餘，且在

可扣抵期間內未發生公司合併並符合上開要件時，始有適用；若公司合

併者，則應以合併基準時更始計算合併後公司之盈虧，不得追溯扣抵

合併前各該公司之虧損。財政部六十六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三五九九

五號函釋：「依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意旨，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前

三年內各期虧損之扣除，以各該公司本身有盈餘時，才能適用，旨在使

前三年經營發生虧損之公司，於轉虧為盈時，可以其盈餘先彌補虧損，

俾健全其財務。公司如因被合併而消滅，合併後存續之公司與合併而消

滅之公司並非同一公司，自不得扣除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前三年內經該

管稽徵機關查帳核定之虧損」，符合上開立法意旨，於租稅法律主義並

無違背，與憲法亦無牴觸。至公司合併應否給予租稅優惠，則屬立法問

題，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二八號解釋（86.5.23.）

【解釋文】

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前段定有明文。國

家基於對人民生存照顧之義務、達成給付行政之功能，經營各類公用

事業，期以合理之費率，普遍而穩定提供人民所需之各項服務，得對公

釋字第四二八號解釋




